
法官说法

公司欠债不偿，“现任”与“前任”股东分别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本案主审法官敖颖婕认为 ，

“现任” 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债权

人的部分予以清偿。 法律明确规定

了公司解散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公司清算的目的， 从形式上看， 是

为了终止公司的法律人格， 但事实

上， 清算的目的应是对公司债权人

利益、 公司股东利益和社会经济秩

序的保护。 而这种保护， 又是通过

公司财产的清理、 债权的受偿、 债

务的清偿和剩余财产的处理实现

的。

鸿罗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

后， 公司已经处于解散状态。 公司

的现任股东， 负有公司解散后法定

的清算义务。 法律亦规定了公司解

散后， 公司股东应该在十五日内成

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然鸿罗公司的

股东， 并未在法定时间内成立清算

组， 也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违

反了法定的清算义务， 主观上存在

不作为的过错。

强制执行的中止只能证明在强

制执行过程中暂时没有发现可供执

行的财产， 与公司是否有资产无必

然联系。 故瑞妍公司的损失与鸿罗

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

之间、 鸿罗公司财产损失之间具有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故作为现任股

东也是清算义务人， 没有及时启动

清算程序清偿债务， 债权人在经强

制执行债务人财产不能获得清偿的

部分， 应当首先推定为债务人的清

算义务人未及时启动清算程序所造

成的公司责任财产的减少部分， 除

非清算义务人举证出现解散事由时

公司已经出现破产等情形， 否则清

算义务人即应对公司不能清偿债权

人的部分予以清偿。

“前任” 股东存在虚假验资和

抽逃出资的对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

干问题的规定 （三 ） 》 第十四条第

（二） 款之规定，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

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 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

东、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

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该规定旨在保护债权人利

益。 在一般情形下， 当公司存续且有

清偿能力时， 虚假出资股东与公司债

权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公司债权

人只与公司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虚假

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 但股东足额出资是其法定义务，

股东的抽逃出资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司

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 其对

公司虚假出资的补缴责任并不会因其

转让股权而免除。 公司经营过程中正

常的资本运作并无大碍， 但股东若存

在虚假验资和抽逃出资的行为则需对

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继续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公司资不抵债 “卸任”股东被判担责

这个“前任”到底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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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萱

王女士曾经应实际掌控公司的丈

夫要求担任法定代表人。 后因为婚姻

发生变故， 王女士将自己的股权尽数

转让给成为前婆婆的吴女士， 以为从

此可与公司再无瓜葛 。 不料时隔多

年， 王女士却被公司的 “债主” 告上

法庭， 最终被判承担责任。 这个 “前

任” 到底冤不冤？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审结的这起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上诉案中给出答

案， 认定王女士担任公司股东期间有

抽逃出资的行为， 因此二审改判其在

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相

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公司欠钱资不抵债

债权人追责股东
2012 年起， 鸿罗公司与瑞妍

公司签订多份面料购销合同， 由

鸿罗公司向瑞妍公司购买面料 ，

但鸿罗公司一直拖欠货款拒不支

付。 2014 年 4 月， 瑞妍公司将鸿

罗公司起诉到法院， 请求判决鸿

罗公司支付瑞妍公司货款 40 万余

元等。 瑞妍公司虽然胜诉， 但鸿

罗公司并未自觉履行付款义务 ，

瑞妍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也

仅仅执行到 16 万元。 由于暂时无

法查找到鸿罗公司的财产线索 ，

余下的货款 “悬” 而不得。 两年

后的 2016 年 12 月， 瑞妍公司发

现鸿罗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濒

临解散。

由于无法直接向鸿罗公司索

回货款， 瑞妍公司转而选择追究

公司现任股东和前任股东的责任。

王女士作为鸿罗公司的 “前

任” 股东亦被告上法庭。

“被告王女士有抽逃注资的

重大嫌疑。 现被告张先生、吴女士

作为鸿罗公司的现有股东，未在法

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及时进行清

算， 导致鸿罗公司的资产流失、毁

损、灭失，使原告的合法债权得不

到保护。被告王女士作为鸿罗公司

的原始股东，其可能存在的抽逃出

资行为亦实际侵害了作为公司债

权人的原告利益。 ”瑞妍公司在法

庭上表示，除了要求鸿罗公司的现

任股东吴女士、 张先生对未执行

到位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

外 ， 还要求王女士在抽逃出资

177.3 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债

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诉讼， 王女

士在一堆工商登记资料、 买卖合

同、 认定鸿罗公司应承担还款义

务的判决书、 执行文书等证据面

前彻底 “懵圈”。

“前任”股东辩称挂名

投资瑕疵与己无关
从公司成立至这次诉讼时间

跨度长达 8 年， 公司结构究竟发

生了怎样的演变， 股东又各自扮

演了什么角色？

法院通过案件的审理将事实

回溯到 2011 年 7 月 19 日。 当时，

王女士作为股东之一出资成立鸿

罗公司， 注册资本 10 万元。 其中

王女士认缴出资 9 万元 （实收 2.7

万元）。 同年 8 月， 鸿罗公司决议

增资至 200 万元， 王女士增资认

缴 177.3 万元 。 从形式上看 ， 所

有增资款都已按时转入公司的基

本账户。 就在同年 12 月， 王女士

因为婚变将其持有的 90％股权

（出资额 180 万元） 作价 100 万元

转让给前夫的母亲吴女士。 自此，

王女士离开公司， 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王女士在一审庭审中表示 ，

公司设立伊始便是其前夫在操控，

自己只不过是挂名股东， 从未实

质参与经营行为， 离婚后也已将

股权全部转让， 故不应对公司负

债承担任何责任。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未曾参与

公司的实际经营， 王女士向法院

提供了其在某航空公司工作的劳

动合同， 以及自己与前夫的婚姻

登记资料。

“我一直都在航空公司上班。

工商登记我是法人代表没错， 可

是从头到尾都是前夫在管理掌控

公司所有业务。 我和他登记结婚

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公司发生的

所有的事情我都一点儿不知情。”

王女士一再强调自己与公司欠下

的货款无涉。

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

据认为， 鸿罗公司的营业执照被

吊销后， 公司已经处于解散状态。

张先生和吴女士是公司股东， 并

未在法定时间内成立清算组， 也

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违反了

法定的清算义务， 其不作为的侵

权行为直接导致了瑞妍公司债权

的不能实现， 应对公司对外应付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同时认为， 瑞妍公司提

供的证据， 尚不足以认定前股东

王女士存在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

故未支持瑞妍公司要求王女士承

担责任的相关诉请。 瑞妍公司不

服， 提起上诉。

二审补充抽逃新证 判决认定前股东有责

案件进行到二审阶段， 一审没

有到庭的现任股东张先生出现在法

庭 ， 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也前来应

诉。

张先生称自己其实只是王女士

前夫手下的一名员工。 “老板说让

我当股东， 我就听他的去办了工商

登记手续， 还有验资什么的。 我也

只是大概知道老板和王女士那时候

结婚的事情。 其实情况我也并不清

楚。”

王女士的代理人则坚持一审中

的意见， 仍然认为王女士没有参加

公司经营， 也没有实施过抽逃出资

的行为。

“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我方

抽逃出资， 瑞妍公司所说的都是推

测和怀疑。 王女士在本案争议标的

发生之前已经将股权进行了转让。

转让股权后， 我已经将公司所有的

账册、 章、 协议和合同均移交给了

现任股东吴女士。 公司财务资料均

在公司现在股东处。 本案应该是瑞

妍公司对其所主张的法律事实进行

举证。 请求二审驳回瑞妍公司的上

诉请求。”

然而， 瑞妍公司当庭拿出的一

叠证据却使整个 “剧情” 出现了反

转。 瑞妍公司补充提供了近期从执

行程序中获得的新证据， 即第三方

公司在鸿罗公司验资当天的流水和

转账凭证。

证据显示， 鸿罗公司接受验资

当天的上午， 第三方公司分别转账

给股东张先生和王女士 19.7 万元

和 177.3 万元。 两人又转入鸿罗公

司验资账户。 验资完成后， 鸿罗公

司验资账户内的 200 万余元又通过

转账回到第三方公司。 而当时的股

东王女士的签章赫然出现在转账凭

证上。

王女士虽对上述证据的来源表

示质疑， 并坚称自己从未经手出资

抽逃等行为， 自己的印章也是公司

财务保管， 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本完

全不知晓， 但却无法证明自己与整

个事件全无关联。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 即

2011 年 8 月 12 日案外公司向当时

的两名股东张先生、 王女士转入与

后两者增资认缴数额相当的款项，

结合一审已查明的张先生和王女士

于当日分别将认缴出资转入鸿罗公司

验资账户 ， 同年 8 月 15 日 ， 上述

197 万元及其孳息转至上海鸿罗公司

基本账户， 同日鸿罗公司又将 200 万

元汇至汇入钱款的案外公司账户， 这

一组事实已能印证该笔款项整个流向

的基本情况。 而银行转账凭证上盖有

王女士印鉴， 涉案验资款项进出事实

发生时王女士在鸿罗公司实际任职，

亦已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锁链，

以常理推断， 确实很难认为王女士在

整个事件中完全置身事外， 从而排除

其股东的相应责任。

民事诉讼以高度盖然性为考量原

则， 王女士虽辩称其未实际参与鸿罗

公司的经营并对涉案款项往来均不知

情， 但鉴于其时任鸿罗公司法定代表

人和股东这一特殊身份， 在未能提供

充分证据对瑞妍公司的举证予以否定

的情况下， 法院认为， 瑞妍公司提供

的证据具备证据优势， 故采纳瑞妍公

司关于王女士担任公司股东期间存在

抽逃出资的相关上诉理由， 并由此认

定王女士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

债权人瑞妍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补充责

任。 遂作出上述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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